
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背景 

 道路车辆的操作稳定性行为是车辆主动安全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

驾驶员、车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并且该三者之间存在独特的个体复杂

性，因此，对车辆操作稳定性行为的评价存在一定困难。 

试验测试条件对测试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仅在具有相同测试工况

下的测试结果才具有可比性。在 ISO 15037-2-2002 标准中，对重型汽

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测试通用条件有明确的规定，可供汽车企业参考。目

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关于车辆动力学试验的一般试验条件，各企业和研

究机构多参考国外标准制定企业标准，导致各企业和研究机构使用标准

不一致，影响企业和研究机构在相互交流时不能统一试验条件，对国内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发展不利。通过此次标准制定能够填补国内空白，

为国内汽车研发公司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标准试验条件，促进行业发

展。 

1.2 前期研究及任务来源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从事汽车操纵稳定

性测试与分析，完成了 30 余款车的操纵稳定性试验测试，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和数据。本次联合国内多家汽车企业，共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

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将是可行的。 

依据 2015 年 5 月 29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辆动力学分

技术委员会的会议决议，对 ISO 15037-2：2002标准进行研究，并进行

国标转换。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全标委立项，获得标准编制项目(项

目编号 20162470-T-339)，本项目按照立项要求进行编制，制定的标准

将主要规定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测试变量、试验装备以及数据处

理方法、环境要求等，主要解决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测试条件的

一致性问题。 

1.3 主要工作过程 

《重型汽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修订工作由工信部组织开展，

并于 2015 年正式启动，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

牵头起草单位与中国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按工信部的要求完成相关研究任务。 

2015 年 5 月前，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据国际

ISO 15037-2：2002，以及实验室前期研究对 10余辆重型汽车操纵稳定

性测试的经验，起草了《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草稿。 

2015 年 5 月 29 日，向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辆动力学分技

术委员会提出制定《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国家标准的建

议，并向分标委进行了说明，分标委全体委员表决同意开展该项标准的

编制。 

2015 年 9 月，通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国家提出编制推荐

性国家标准建议书，并申请立项。 

2015 年 9 月-2016年 7 月，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组织标准起草小组开展多轮次的标准编制会议，对《重型汽车操纵稳

定性试验通用条件》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 



2016.07.20-21，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辆动力学分标委在

南京组织分标委技术专家对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提出的《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进行了评审，提出了修改

意见。 

2016 年 9 月，国家标准技术评审中心对标准进行了立项答辩，评审

通过了《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标准编制立项。 

2016 年 11 月 29-30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辆动力学分

标委在成都组织分标委技术专家对《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

件》修改稿进行了新一轮评审和修改建议。 

2017 年 1 月-2019年 10 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

行了多轮次修改和征求意见，形成了《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

件》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通用条件》标准主要依据国际标准 ISO 

15037-2：2002 的内容，结合我国汽车工业现状和我国汽车试验场地条

件、各家汽车企业测试装备情况进行转换，目标是解决重型汽车操纵稳

定性试验的测试条件的一致性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规定重型汽车操纵稳

定性试验的测试变量、试验装备以及数据处理方法、环境要求等。 

2.1 试验测量变量 

参考坐标系。试验记录的运动变量坐标原点通常取在车辆质心，也

可取在其它位置处，但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应确定的变量包括：转向盘转角、转向盘力矩、纵向速度、整车侧

偏角、纵向加速度、侧向加速度、横摆角速度、侧倾角速度、俯仰角速

度、侧倾角、俯仰角、铰接角。 

2.2 测量设备要求 

试验采用多通道采集系统和传感器测量。传感器和记录系统的工作

范围以及推荐的最大误差如表 1所示。无论是测量还是计算的变量均应

达到指定的精度要求, 为了计算某些特征值，应提高测量精度。若采用

系统的误差超过推荐值，则该误差以及实际最大误差应记录在试验报告

中。 

表1 变量及其典型工作范围和推荐的最大误差 

变量 典型工作范围 推荐最大误差 

转向盘转角 -360°～360° 

±1º，δsw ＜ 50º时 

±2º，50º ＜δsw ＜ 180º时 

±4º，δsw ＞180º时 

转向盘力矩 -30Nm～30Nm 
±0.1Nm，MH ≤ 10Nm 

±0.3Nm，MH ＞ 10Nm 

纵向速度 0km/h～180km/h 
±1km/h，u ≤ 100km/h 

±2km/h，u ＞ 100km/h  

侧向速度 -10m/s～10m/s  ±0.2m/s  

侧偏角 -20º～20º  ±0.3º  

纵向加速度 -15m/s
2～15m/s

2
 ±0.15m/s

2
 

侧向加速度 -15m/s
2～15m/s

2
 ±0.15m/s

2
 

横摆角速度 -50º/s～50º/s  
±0.3º/s，r ＜ 20º时 

±1º/s，r ＞ 20º时 

俯仰角速度 -50º/s～50º/s 
±0.3º/s，q ＜ 20º时 

±1º/s，q ＞ 20º时 

侧倾角速度 -50º/s～50º/s 
±0.3º/s，p ＜ 20º时 

±1º/s，p ＞ 20º时 

侧倾角 -15º～15º ±0.15º 

俯仰角 -15º～15º ±0.15º 

2.3 数据处理方法 

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的测试、评价的频率范围 0Hz～2Hz。 



传感器和采集系统的带宽应大于等于 8Hz。 

对信号的滤波应采用低通滤波器。通频带宽（从 0Hz 到-3dB的频率

f0）不得小于 9Hz。在 0Hz～2Hz频率范围内，幅值误差应小于±0.5%。

所有模拟信号应使用具有相同相位特性的滤波器进行处理，以保证由于

滤波带来的时间延迟是相同的。 

模拟信号处理的准备包括：选择避免混叠误差的采样频率和滤波器

幅值衰减特性、滤波器的相位滞后和时间延迟特性。 

采样和数字化应考虑的内容：保证数字化误差最小的预采样放大

率、每次采样的位数、每个周期的采样数、采样和保持放大器、样本空

间。对于其它无相移数字滤波器应考虑通带、阻带、衰减、允许纹波的

选择，以及滤波器相位滞后的校正。 

为了实现整体数据达到±0.5%的采集精度，应综合考虑上述影响因

素。 

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衰减和相移信息。应避免无法校正的混叠误差，

在采样和数字化之前对模拟信号应正确滤波。滤波器阶次及其通带的选

择应该根据关注频率范围和对应采样频率下信号平整度的要求来确定。

最低滤波特性和最小采样频率应满足： 

a）在 0Hz～fmax=2Hz 的频率范围内，模拟信号的最大衰减量应小

于信号数字化的分辨率； 

b）在二分之一采样频率处（即奈奎斯特频率或折叠频率），信号和

噪声的所有频率成分的大小要减小到小于数字化分辨率。 

推荐抗混叠滤波器是四阶或者更高。 



应抗混叠滤波，也应避免过度的模拟信号滤波。此外，所有的滤波

器应具有相同的相位特性，以确保信号之间的时间延迟差异满足时域测

量精度的要求。 

应限制模拟输入变化超过 0.1%而引起的动态误差，采样或数字化的

时间应小于 32µs。每一对或一组要比较的样本数据应同时或在足够短

的时间内采集。 

数字化应采用 14位或更高分辨率（±0.05%），2LSB（±0.1%）精

度的系统。数字化前模拟信号的放大应该保证：在数字化过程中，由于

有限分辨率和数字化的不准确而导致的综合误差应小于 0.25%。 

对于用于评价的数据的滤波，无相移（0相移）数字滤波器应该具

有以下特点：   

——通带的范围应是 0Hz～2Hz； 

——阻带应在 6Hz～10Hz 之间开始； 

——通带滤波器增益应是 1±0.005； 

——阻带滤波器增益应是±0.01。 

2.4 试验条件 

主要说明环境条件和汽车测试条件的要求，特定的试验也应遵循这

些条件。任何与本标准规定不一致的都应该在测试报告中列出，包括显

示结果的各图表。对于每种测试方法，特定的测试条件和会变化的数据

（如轮胎花纹深度）做一个单独的测试报告。 

所有试验都应该在平整、干净、干燥并且铺设均匀的场地上进行。

在试验路段外加 25m的道路区间，测试场地的坡度在任何方向不能超过



2%（推荐 1.5%）。对于每次试验，测试报告应记录试验场地表面条件和

道路材料。 

试验中周围环境风速应不超过 5m/s。每次试验，试验报告均应记录

测试时的气候条件。 

试验汽车的基本数据信息应该记录在测试报告中。任何汽车参数的

变化（如负荷），均应再次记录基本数据信息。 

车轮定位参数应满足产品设计要求。 

轮胎应该按照汽车制造商的说明书选择新轮胎安装到试验汽车上。

如果轮胎制造商没有明确说明，轮胎应该在被测试汽车或者相似汽车上

磨合至少 150km，但要保证无过度使用，如紧急刹车、急加速、急转弯、

压路肩等等。磨合后，轮胎应该保持在相同的位置进行测试。 

轮胎花纹深度（包括轮胎整个接触地面的宽度及整个轮胎表面）应

该是初始轮胎花纹深度 90%以上。 

在试验测试条件中应记录轮胎的生产日期。试验轮胎距生产日期不

应超过一年。 

轮胎应按照汽车制造商说明的对应试验环境温度的压力充气。对于

胎压小于等于 250kPa，冷充气压力的误差应为±5kPa；胎压超过 250kPa

时，误差应不超过 2%。 

预热前的轮胎压力和轮胎胎面花纹深度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 

除基本轮胎条件外，其它条件下也可进行试验。具体的细节应在试

验报告中记录。 



影响整车性能测试的关键部件（如部件型号及车型号）和测试条件

（如减震器参数和悬架几何参数）应满足制造商的说明。任何偏离制造

商说明的数据都应记录在基本信息里。 

试验中测试汽车的总质量不应超过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总质量和最

大轴载荷，且应说明总质量和重心位置（纵向、侧向、垂向）。 

为了试验车辆质量、重心位置及转动惯量应与设计相接近，其增加

载荷应均布，由此产生的轮荷应测量并记录到试验报告中 

最大载荷条件是标准测试条件。最大载荷条件是指牵引车或拖挂车

的总质量等于整车整备质量加上设计最大装载质量或使试验车处于设

计最大总质量的状态，同时还应保证任意车轴上的荷载不超过标准要求

的最大轴载荷。试验车重心高度和附加载荷的质量分布应反映试验车的

应用情况。 

重型汽车最小载荷条件是指每个单元的整备质量加上试验仪器质

量。对于牵引单元需加上驾驶员质量，另外根据需要可加上一个设备操

作员或观察员的质量。最小载荷条件是可选做条件。 

其它载荷条件可用于代表特殊运输条件。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该标准规定的测量变量、测试方法、场地要求、试验条件等在吉林

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的 30 余辆车的操纵稳定性试

验中进行了验证，所有变量可测量，测试方法可行，采用的数据处理方

法可保证试验结果的一致性，试验条件在国内各大汽车试验场都可实

现。重型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一些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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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规定了重型汽车开展操纵稳定性试验的基本条件，是进行重

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基础，实施该标准将统一我国各汽车企业进行

操纵稳定性试验的测试变量、测试方法、数据处理方法、试验条件等，

各企业自主开展的操纵稳定性试验结果将具有可比性、一致性，将统一



我国汽车企业的试验测试结果表达，对推动我国汽车工业整车操纵稳定

性性能自主开发，提升我国自主汽车操纵稳定性性能起到积极作用。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6.1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15037-2-2002。 

6.2 与同类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 

与国际标准 ISO 15037-2-2002 相比，本标准基本采用了国际标准

中的内容，并结合了我国汽车工业现状和试验场地情况进行了修改。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基础；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8 重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是重型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的基础，为操纵稳定性场地试验

规定了基本试验条件，为各企业统一试验结果，试验结果可参考性奠定

了基础。因此，该标准应全面推广应用到我国汽车整车企业和相关零部

件企业，规范各企业的试验测量、试验条件、数据处理，提高我国汽车

企业操纵稳定性试验的结果一致性。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无现行标准，无废止现行标准需求。 

12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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